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2023年全县烤烟指导性种植任务的通知
景罕镇人民政府、城子镇人民政府、户撒乡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2023年全州烤烟指
导性种植面积的通知》（NO.45号）的要求，现将2023年全县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县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由原来的3.89万亩调整为3.87
万亩，调减0.02万亩，指令性收购烟叶计划不变，其中：景罕镇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0.77万亩调整为0.765万亩，调减0.005万亩；城子镇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0.86万亩调整为0.855万亩，调减0.005万亩；户撒乡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2万亩调整为1.99万亩，调减0.01万亩。
二、各乡镇要严格按照调整后的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组织开
展烟叶生产，相关扶持政策按《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陇川县2023年烟叶生产安排意见》（陇政办发〔2022〕57号）执行。
三、县农业农村局，云南香科烟公司陇川生产部要按照职能
职责，切实做好全县烟叶生产的服务。
附件

陇川县2023年烤烟生产任务调整分配表
                                                 单位：万亩、万担
	
乡镇
	香料烟
	晒黄烟丝
	烤烟
	合计

	
	指导性种植面积
	指令性收购计划
	指导性种植面积
	指令性收购计划
	指导性种植面积
	指令性收购计划
	指导性种植面积
	指令性收购计划

	章凤镇
	0.41
	1.30
	1.86
	5.58
	
	
	2.27
	6.88

	陇把镇
	
	
	0.14
	0.42
	
	
	0.14
	0.42

	景罕镇
	
	
	
	
	0.765
	2.08
	0.765
	2.08

	城子镇
	
	
	
	
	0.855
	2.32
	0.855
	2.32

	清平乡
	
	
	
	
	0.20
	0.54
	0.20
	0.54

	护国乡
	
	
	
	
	0.06
	0.16
	0.06
	0.16

	户撒乡
	
	
	
	
	1.99
	5.40
	1.99
	5.40

	全县合计
	0.41
	1.30
	2.00
	6.00
	3.87
	10.50
	6.28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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